
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添加或者可能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品用化学物质

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以下简称非食用物质）名录制定和公

布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以保障食品安全和维护公众健康为宗旨，按照依法、科

学、公开的原则制定非食用物质名录。 

第三条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制定和公布非食

用物质名录。 

第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成立非食用物质名录专家委员会（以下

简称专家委员会），负责非食用物质名录的审查工作，专家委员会设立

办公室。 

第五条 纳入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物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根据食源性疾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理等信息发现

的非食用物质； 

（二）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添加或可能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用物

质； 

（三）具有科学数据表明可能造成人体健康危害的物质。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的物质不重复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录，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管理： 

（一）我国法律、法规已明确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食用动物中禁止使用

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三）因环境污染或食品原料等天然带入，且能够排除人为添加的

物质。 



第七条 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单位和我国公民，根据食源性疾

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理等信息，向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提出非食用物质增补、修订建议，或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及有关技

术机构提出建议。经形式审核后报送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第八条 提出非食用物质建议所提供的材料中原则上应包含以下内

容： 

（一）该物质的基本信息（中英文名称、主要成分、物质组成

等）； 

（二）该物质可能添加的食品种类、使用目的、使用环节及佐证材

料； 

（三）该物质的主要毒性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佐证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公开发表的科学文献、检测报告、典型案例等）； 

（四）该物质纳入名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五）该物质的检测方法情况； 

（六）其他应该提供的佐证材料。 

第九条 专家委员会根据第八条中所列材料审查非食用物质名录及

检测方法制修订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并形成综合审查意见。 

第十条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对专家综合审查

意见进行审核，将符合本规定要求的物质纳入非食用物质名录并予以公

布。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非食用物质名录： 

（一）根据食源性疾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理等信息发现

的新非食用物质； 

（二）需要对非食用物质的基本信息等进行调整； 

（三）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形。 



第十二条 非食用物质名录在市场监管总局网站上公布，供公众免

费查阅。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